
首创股份拟发不超
8

亿元短券
� � � �

首创股份（

600008

）公告，公
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发行总额不超过

8

亿元

的短期融资券，期限一年。

如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
会将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公司需

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
资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
事宜，确定不超

8

亿元的实际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金额， 以及签署所
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适当的
信息披露。 （李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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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保
H

股
23

日港交所上市

� � � �

中国太保（

601601

）

10

日公告
称， 公司本次

H

股发行的价格区
间初步确定为

26.8

港元—

30.1

港
元， 香港公开发售时间为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 。 预期定价日为
2009

年
12

月
16

日， 配发结果预期
将于

12

月
22

日公布。 预期交易日
为
2009

年
12

月
23

日。

“太保抢在了圣诞节前挂牌，

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价格区间和
之前的预测一致。 ”国泰君安保险
业分析师彭玉龙指出。

公告还称， 太保本次全球发
售的

H

股为
8.6

亿股， 其中初步安
排香港公开发售

0.43

亿股， 约占
全球发售总数的

5%

， 国际发售
8.18

亿股， 约占全球发售总数的
95%

。 香港公开发售截至认购日
起的

30

日内， 全球协调人还可以
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 要求公司
额外增发

1.28

亿股
H

股。

“在目前的价格区间和市场

行情下， 太保
H

股超额配售的可
能性不大。 ”彭玉龙认为。

分析人士指出， 假设
H

股超
额配股权未获行使及发售价为估
计发售价范围的中位数， 即每股
发售股份

28.45

港元，当中已扣除
太平洋保险在全球发售中应付的
承销费用及预计开支， 估计这次
H

股全球发售募集资金净额将约
为

215.06

亿港元 （以
12

月
2

日的
1.00

港元兑人民币
0.8809

元计算，

为人民币
189.45

亿元）。

中国太保高层人士曾在公开
场合表示， 太保

H

股募集的资金
将用作巩固公司的资本基础，其中
包括对附属公司现有业务，以及该
等业务潜在未来扩展的融资。而实
现融资之后的太保，其偿付能力将
大幅提升至

300%

以上。 另有市场
分析人士指出，太保可能会面临上市
之后的股价压力，在定价上可能存在
一定的难度。

(

高改芳

)

中石油 战略牵手中船重工集团

� � � �

中石油集团公司
12

月
8

日与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大型船
舶建造、 海陆石油勘探设备生产
开发、海外贸易、人员技术交流等
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

海洋重工装备需求近年随石
油公司加强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的
力度而大幅上升，特别是深水油气
勘探开发的设备紧缺。 中石油、中
石化、中海油均加大对海洋石油开
采的投入，因此众多船厂和制造商

纷纷加大对海洋工程装备的投入。

目前国内已有多家企业高调
宣布进军海洋工程装备领域，除
了中海油旗下的海油工程公司
外，还有中国船舶、振华重工、中
船重工等。 其中中船重工集团是
我国最大的船舶集团， 也是国内
主要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商， 拥有
国内目前最大的造修船基地和最
齐全的船舶配套能力， 其控股子
公司中国重工（

601989

）即将在
A

股挂牌上市。

(

张楠

)国内首家风电上市企业

龙源电力
10

日港交所挂牌
� � � �

龙源电力 （

00916.HK

）

12

月
10

日正式登陆香港联交所。公司
发行价为每股

8.16

港元，此次共
发售

214286

万股
H

股，在港交所
成功上市使得龙源电力成为国
内首家上市的风力发电企业。

据悉 ， 龙源电力此次筹资
171.36

亿港元，为今年以来全球
融资额排行第八的

IPO

。 龙源电
力表示，此次募集资金净额计划
投资建设公司风电项目；偿还银
行贷款；购买境外风电设备制造
商所生产的设备、关键零件及备
用部件；增加对全资子公司雄亚
（香港）的股权投资额；用作营运
资金及其他一般企业用途。

此次龙源电力
IPO

的香港公
开发行获得约

235

倍超额认购，

国际发售也获得了显著超额认

购 。 其中 ， 中国主权财富基
金———中投 公 司 、 美 国 富 商
WilburRoss

及中国人寿集团等均
参与认购。

龙源电力主要从事风力发
电场的设计、开发、管理及营运，

其风电场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

内蒙古、东南沿海省份、新疆、甘
肃及河北等风资源丰富的地区。

除了风电场业务外，该公司还在
江苏经营两个火力发电厂。

另据国际权威风电统计机
构
BTM

的资料显示，以
2008

年年
底的风电装机总容量计， 龙源电
力在中国与亚太区及全球分别位
列第一和第五；截至

2008

年底，公
司的风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占中国、

亚太区及全球总计风电装机量约
24.1%

、

11.1%

及
2.4%

。

(

李阳丹

)

工信部《钢铁业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中小钢厂超
1

亿吨产能面临“生死劫”
□

本报记者 董文胜

12

月
9

日 ，工信部 《现有钢
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条件及管
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公开发
布。 《办法》明确规定，

2008

年度
普钢企业粗钢产量必须达到
100

万吨及以上 ，特钢企业
50

万
吨及以上 。 在规定期限整改无
望的企业将退出钢铁行业。 “我
的钢铁 ”分析师认为 ，此举将涉
及到

300－400

家中小钢厂 ，将有
1

亿吨的粗钢产能面临重组整合
的生存压力。

工信部一位司长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办法》

出台的主要目的是规范现有钢
铁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因此对准
入门槛的规定还是比较“温和”，

给企业调整转型留出时间，而不
是采取“一棒子打死”的办法。

另外，由于《办法》主要是按
照钢铁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的
内容来制定的， 因此，《办法》的
正式颁布主要由工信部决定，最
快可能在月底前推出。

100

万吨以下钢厂面临退出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

《办法》 首次对钢铁生产企业的
规模作了量化规定 ， 必须符合
2008

年度普钢企业粗钢产量
100

万吨及以上，特钢企业
50

万吨及
以上。 “我的钢铁”分析师徐向春
表示， 这个门槛还是比较低的，

不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但涉及的中小钢厂数量较多，达
到

300－400

家， 涉及粗钢产量达
到
1

亿吨。

徐向春表示，纳入中钢协统
计的大中型钢粗钢产能占钢铁
业的

80%

左右， 剩下的
20%

产能
主要在中小钢厂，按

2008

年我国

粗钢产能
5

亿吨算， 受影响的粗
钢产能达到

1

亿吨。

另外，《办法》对工艺与装备
的规定延续了原有钢铁产业政
策的规定，钢厂高炉有效容积必
须达到

400

立方米以上， 转炉公
称容量

30

吨以上，电炉公称容量
30

吨以上（不含特殊钢电炉）。

环保能耗指标量化可操作

《办法》 对环境保护与能耗

标准进行了量化。 行业专业人士
表示，这些规定对大钢厂影响不
大 ， 中小钢厂环保与降耗压力
大。

《办法》规定，企业吨钢污水
排放量不超过

2.0

立方米，吨钢烟
粉尘排放量不超过

1.0

千克，吨钢
二氧化硫排放量不超过

1.8

千克。

新的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国家
标准颁布后按新标准执行。

此外，企业须配备必要的能

源计量器具，具备健全的能源管
理体系，有条件的企业要建立能
源管理中心。 企业主要生产工序
能源消耗指标须符合相关规定，

其中焦化工序能耗
≤115

千克标
煤
/

吨、烧结工序能耗
≤56

千克标
煤
/

吨、 高炉工序能耗
≤411

千克
标煤

/

吨、 转炉工序能耗
≤0

千克
标煤

/

吨。吨钢新水消耗高炉流程
企业不超过

6

吨， 电炉流程企业
不超过

3

吨。 冶金渣利用率不低
于
95%

。

退出机制留有余地

工信部这位司长表示 ，《办
法》对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的钢
厂留出整改时间，整改无望的企
业应逐步退出钢铁生产。 整体来
看，《办法》更加注意钢铁行业实
际情况，不搞“一刀切”。

对不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

有关部门不予核准建设和改造
项目 、核发排污许可证 、配置新
的矿山资源和土地、核发产品生
产许可证 、提供信贷支持 、核发
铁矿石进口资质，铁矿石进口企
业不予供应进口铁矿石。

徐向春表示，大量的中小钢
厂面临联合重组 ， 以确保符合
《规定》最低产能要求。 在工艺与
装备方面，中小钢厂也可以通过
技术改造升级来符合要求。

康美药业
9

亿重金砸向中药饮片
� � � �

由于中药饮片产能出现瓶
颈，康美药业（

600518

）计划投资
90,000

万元建设中药饮片三期
扩产工程项目，资金来源为企业
自筹，项目拟选址普宁市区。

公告介绍，该项目固定资产
投资约

75,000

万元，配套生产流
动资金

15,000

万元。 项目达产后
年可生产高档次中药饮片及药
食同源产品约

20,000

吨，预计年

可增加销售收入约
140,000

万
元， 新增利税约

25,000

万元，预
计
6.5

年左右可收回全部投资。

此外，公司还将调整普宁市
康美中医院建设标准，由原二级
甲等建设规划调整为三级甲等
标准进行建设，提高医院诊疗水
平，总投资额调整为

60,000

万元
（该项目原计划投资额

30,000

万
元）。 （李若馨）

中海油南海深水又发现大气田
□

本报记者 张楠

中海油 （

0883.HK

）

12

月
9

日
宣布，南海深水区块的勘探再度
取得重大突破，合作伙伴哈斯基
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日前在

29/26

区块钻获重要天然气发现流花
34-2

，在钻杆测试中，流花
34-2-

1

可日产天然气
5500

万立方英
尺。 在此之前，中海油与哈斯基
在该区域附近发现了我国第一
个大型深水天然气田荔湾

3-1

。

日产气或超荔湾

3-1

中海油宣布，流花
34-2

构造
位于南海东部海域珠江口盆地
29/26

区块，其发现井流花
34-2-

1

距荔湾
3-1

气田东北方向仅
23

公里。 该井的完钻井深达
3449

米，海域水深约
1145

米。 在钻杆
测试中， 流花

34-2-1

可日产天
然气

5500

万立方英尺。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初中海
油曾宣布荔湾

3-1-2

评价井的测
试最高日产天然气

5300

万立方
英尺，未来日产量有望超过

1.5

亿
立方英尺。 相比之下，流花

34-2

的规模可能与荔湾
3-1

相当。

哈斯基石油中国公司是李
嘉诚旗下加拿大石油公司哈斯
基能源的子公司， 哈斯基将于
2010

年年初对流花
34-2

发现进
行进一步评价，以落实该发现的
储量规模。

根据产品分成合同，中海油
有权获得

29/26

这一合作区块内
任何商业发现最多

51%

的权益。

中海油执行副总裁兼勘探
部总经理朱伟林表示：“新钻获
的流花

34-2

表明中国南海深水
海域的资源潜力正在得到进一
步的展现。 流花

34-2

、荔湾
3-1

这两个深水发现紧紧相邻，非常
有利于设施共享、高效开发。 ”

“海上大庆”战略推进

分析人士表示，流花
34-2

的
发现巩固了中海油在南海深水
开发的领先地位，为中海油提出
在南海深水区建设 “海上大庆”

计划奠定了基础，该公司计划建
设
400

亿
-500

亿立方米深水天然
气产能，未来

10

年在南海的勘探
开发投资将达到

2000

亿元。

中海油在南海近海已经成
熟开发了东方、 乐东等气田，产
出近

2000

万吨油气当量的天然
气。 荔湾

3-1

是我国第一个大型
深水天然气田，项目一期总投资
超过

200

亿元。

因为距离荔湾
3-1

很近，共
享设施将为未来流花

34-2

的勘
探开发降低成本提供便利。中海
油已经在着手建设荔湾

3-1

深
水气田陆上终端项目，预计可在
2012

年前建成投入使用，为此中
海油

12

月
4

日刚与珠海市政府签
署了一揽子协议。

目前三大石油公司都涉足
南海深水油气开发，并获得相应
区块。虽然中石油和中石化都将
深水开发列入重点发展项目，但
都还没有打下第一口井。中石油
已经对一些区块做了部分前期
勘探测量工作，但有的区块可能
还面临政治敏感性。 有报道称，

中石油可能在
2015

年后进军深
水。而中石油今年收购的新加坡
石油资产中也包含一些深水区
块，有猜测称中石油或借此进入
深水开发。

力诺太阳 增资双虎汽涂

� � � �

力诺太阳 （

600885

）公告称 ，

公司拟以所属的部分土地使用权
评估作价， 对双虎汽涂进行增资
扩股。

根据评估，以
2009

年
9

月
30

日
为评估基准日， 公司拟用于增资
的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1461.79

万元，评估值为
4971.38

万元。 该
土地位于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

17

号，面积
62487.09

平方米，

增资后， 双虎汽涂注册资本
变更为

11830.24

万元， 力诺太阳
所占股权比例为

54.35%

， 双虎汽
涂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原股

东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双虎建筑涂料有限公司出资
不变 ， 持股权比例分别变更为
43.96%

和
1.69%

。

另外，公司同时表示，由于技
术进步， 公司分公司濮阳公司、中
原公司、子公司莘县三元太阳能有
限公司部分窑炉的炉型已经淘汰，

产品不能符合市场的需要，继续运
行将给公司带来损失。经公司经理
办公会论证，拟停止部分窑炉的运
行。以上三公司部分窑炉停止运行
后， 预计固定资产清理损失合计
2637.37

万元。

(

李阳丹

)

华菱钢铁
10

亿元增资孙公司

� � � �

华菱钢铁 （

000932

）公告称 ，

子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拟
以现金

10

亿元对其全资子公司衡
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 以降低华菱连轧管的资产负
债率， 控制运营风险。 增资完成
后 ， 华菱连轧管的注册资本由
9.74

亿元增加至
14.58

亿元。

公告显示， 华菱钢铁持有华
菱钢管

67.13%

的股权， 华菱钢管
持有华菱连轧管

100%

的股权。 本
次增资以华菱连轧管截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定

价依据， 增资的
10

亿元按华菱连
轧管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2.07

元
/

股进行折股，增加华菱连轧管
的注册资本

4.84

亿元， 剩余部分
计入华菱连轧管的资本公积。

对衡钢区域子公司进行重组
后， 华菱连轧管已成为华菱钢管
的全资子公司。华菱钢铁表示，目
前华菱连轧管的资产负债率已超
过
70%

， 由于明年仍将面临较高
的资本性支出压力， 此次增资可
以大幅降低华菱连轧管的资产负
债率，控制其运营风险。

(

于萍

)

本报资料图片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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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４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安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福房地产”）订立租赁协议，据此，本公司
将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止三年以每年相同租金人民币４９，００１，３４８．５５元
向安福房地产租赁中国华电大厦的若干物业。

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本公司与华电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科贸”）订立物
业管理协议，据此，华电科贸将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止三年以每年相同
管理费人民币７，０５９，４５２．４０元就本公司向安福房地产租赁的物业提供管理服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本公司与安福房地产订立租赁协议，据此，本公司将自２００９年４

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止三年以每年相同租金人民币４９，００１，３４８．５５元向安福房地产
租赁华电大厦的若干物业。

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本公司与华电科贸订立物业管理协议，据此，华电科贸将自２００９

年４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止三年以每年相同管理费人民币７，０５９，４５２．４０元就本公司
向安福房地产租赁的物业提供管理服务。

安福房地产为华电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置业”）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也是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华电科贸为中国华电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工程”）的非全资子公司，因此也是中国华电间接控
制的子公司。 由于中国华电为持有本公司约４７．２１％股权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董事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且不需要经过国家有关政府部门
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安福房地产
安福房地产于２００１年８月在北京市注册成立，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１，２００万元。

安福房地产主要在北京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华电置业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也是中国
华电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２． 华电科贸
华电科贸于１９９９年７月在北京市注册成立，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５０万元。 华电

科贸主要在北京从事房地产管理业务，是华电工程的非全资子公司，因此也是中国华电

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支付安排
租赁价格经订约双方公平协商，考虑华电大厦的品质、位置及北京目前的商业租赁

市场后确定。

根据租赁协议，本公司将租赁华电大厦Ｂ座十二楼、十五楼及十六楼及若干其他辅
助设施，总面积为１５，０８４．３０平方米。 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止三年每年租
金将为人民币４９，００１，３４８．５５元。 本公司将按季度基准支付租金，据此，本公司须于每年
２月份的前５个工作日内一次支付当年首两季租金，其余季度在当季第二个月的前５个工
作日内支付当季度的租金，协议首三季租金按双方另行约定的时间支付。

物业管理价格经订约双方公平磋商及考虑北京目前的商业物业管理市场后确定。

租赁物业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止三年的管理费将为每年人民币７，

０５９，４５２．４０元。 本公司将按半年度基准支付管理费，据此，本公司须于该半年度的第一
个月前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该半年度的管理费。 首期物业管理费支付时间由双方协商另
行约定。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租赁协议及物业管理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是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是公平合理的，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根据“稳固山东、拓展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本公司近年发展迅速，服务范围

由山东扩展至四川、宁夏、安徽、河南、河北、浙江、内蒙古及山西，发电结构由火力发电
扩展至风电、水电及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结构由发电扩展至煤矿开采等。因此，本公司决
定将总部由山东迁往北京，利用北京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多元优势，加快推进公
司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在全国的发展。 租赁物业将用作本公司总部。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１）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行为的表决程序符合本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２）本次交易行为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均是公平的。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本公司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３、《关于中国华电大厦部分房屋租赁协议》、《关于中国华电大厦部分房屋物业管理
协议》。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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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刊发

Ｈ

股招股说明书、

Ｈ

股发行价格区间及
Ｈ

股香港公开发售等相关事宜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现正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申请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
工作（以下简称“上市申请”）。因本次拟发行的股份为境外上市外资
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应条件的境外投资者
（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
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因此，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
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
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
市外资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本公司上市申请需要取得香港联交所
的最终批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向本公司下发了《关
于核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１７

号），核准本公司发行不超过
９．９

亿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其中，本公司发行不超过

９

亿股新股，承担减持义
务的股东出售合计不超过

０．９

亿股存量股份。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
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举行上市聆讯，审议了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
的申请，但该申请尚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最终批准。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本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
香港刊登并派发

Ｈ

股招股说明书。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
限于符合相应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
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

因此，本公司将不会在境内的报纸及监督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上刊登该

Ｈ

股招股说明书， 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
Ｈ

股招股说
明书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及本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特此告知，该
Ｈ

股招股说明书， 可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时之后在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ｐｉｃ．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上进行浏
览。 该招股说明书是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准备，其包括
的部分内容可能与本公司先前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准备或者刊发的
相关文件存在一定的差异，包括但不限于该招股说明书中所包含的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报告，境内投资者应当参阅本公司在
境内的报纸及监管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信息和公告。本
公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等披露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
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
要约或要约邀请。

本公司本次
Ｈ

股发行的价格区间初步确定为
２６．８０

—

３０．１０

港
元。 香港公开发售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预期
定价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预期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本公司本次全球发售的
Ｈ

股为
８６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初步安排
香港公开发售

４３

，

０６５

，

２００

股， 约占全球发售总数的
５％

， 国际发售
８１８

，

２３４

，

８００

股，约占全球发售总数的
９５％

。 香港公开发售截至认购
日起的

３０

日内，全球协调人还可以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要求本公
司额外增发

１２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